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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

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： 

现将《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

诺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是治理有偿

补课的责任主体，校长书记是第一责任人，要认真组织本校教师

做好承诺书签署工作，并落实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各项措施。 

二、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要加强宣传

教育，组织教师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，学习教育部新时代中小

学、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以及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

法，弘扬优秀教师的敬业爱岗、无私奉献精神，使每位教师再学

习、再认识，珍惜光荣、爱惜职业，自觉维护教师的良好形象和



社会声望。同时，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要畅通投诉渠道，公开举

报电话、信箱，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，引导学生、家长及社会共

同抵制有偿补课。 

三、全员参与，公开承诺。全区公民办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

特殊教育学校、少年宫、教师发展中心、社区培训学院）教师（含

编外聘用教师、借出教师）于 11 月 30 日 前签署省教育厅统

一制定的《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》，确保

公开承诺不漏一校、不掉一人，确保全区公民办中小学在职教师

拒绝有偿补课承诺全覆盖。 

承诺书由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自行印制，一式两份，一份教

师本人留存、一份学校存档备查。 

四、强化举措，严肃治理。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要认真落实

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的通知》和市委

教育工委、市教育局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《关于健全治理中小学

在职教师有偿补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强化举措，健

全机制，常抓不懈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。今后，教师调动

评先、晋职晋级都要提供没有从事有偿补课的证明。从 2018 年 

12 月 1 日起，对仍然明知故犯、不收手不知止、顶风违纪违法

的人员，一经发现，一律先停职，待调查处理。 

请各教育集团（单位）将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情况书

面报告纸质稿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、电子稿（加盖单位电子公章）



和统计表电子稿于 12 月 6 日前上报人事（师训）科，联系人：

杨国项，联系电话：85057395，邮箱 105453483@qq.com。 

附：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

活动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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